
沈阳市康平县粮食发展行业协会
沈康粮协〔2022〕9 号

关于征求《地理标志产品 康平小米》等两

项团体标准意见函

各会员单位和有关企、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沈阳市康平县粮食发展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，通过沈阳市康平县粮食发展行业协会批准立项的团体

标准项目，目前《地理标志产品 康平小米》《地理标志产品 康

平花生》两项团体标准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。

希望征求贵单位及专家对本标准的意见，现将征求意见稿及

相关材料发送给您，请于2022年6月08日前填写征求意见表（见

附件）后反馈给我们。可以通过扫描后发邮件的形势反馈，若无

意见也请回复无意见，逾期未回复将按无异议处理，感谢您对我

们工作的大力支持！





附件：

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

年 月 日

标准名称 《 》

提出意见

和建议的

单位和

（或）专家

单位名称

专家姓名

通讯地址和邮编

联系电话

E-mail

有意见 

无意见 

条文编号 需要修改的内容
修改意见

或建议
理由

（纸面不敷，可另增页）


